
 

 

 

 

 

 

 

 

 

 

 

 

 

 

 

 

 

 

 

 

 

 

 

 

 

 

 

 

 

 

 

 

学校编码：10384                                    分类号_______密级 ______  

学号：13020101150349                                          UDC ______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过劳死”工伤保险救济的法律规制 
“Karoshi” Legal Regulating of the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Relief 

 

郑 琳 琳 

 

指导教师姓名： 丁 丽 瑛 教 授

专 业 名 称： 法 律 硕 士

论文提交日期： 2 0 1 3 年   月

论文答辩时间： 2 0 1 3 年 3 月

学位授予日期： 2 0 1 3 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评    阅    人：            

 

2013 年   月 

 

“
过
劳
死
”
工
伤
保
险
救
济
的
法
律
规
制
议                            

郑
琳
琳          

指
导
教
师   

丁
丽
瑛
教
授                                 

厦
门
大
学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brought to you by 
C

O
R

E
V

iew
 m

etadata, citation and sim
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
iam

en U
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

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392519?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学校编码：10384                           分类号      密级        

学号：13020101150349                         UDC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过劳死”工伤保险救济的法律规制 
 

“Karoshi” Legal Regulating of the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Relief 

 
 

郑琳琳    

 

指导教师姓名： 丁 丽 瑛 教 授 

专 业 名 称： 法 律 硕 士 

论文提交日期： 2013 年   4 月 

论文答辩时间： 2013 年    月 

学位授予日期： 2013 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评    阅    人:             

2013 年 4 月

 

“
过
劳
死
”
工
伤
保
险
救
济
的
法
律
规
制 

 
 

 
 

 
 

 
 

 
 

 
 

 
 

郑
琳
琳 

 
 

 
 

 
 

 
 

 
 

 
 

 
 

 
 

 
 

指
导
教
师
：
丁
丽
瑛
教
授 

 
 

 
 

 
 

 
 

 

厦
门
大
学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

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

均在文中以适当方式明确标明，并符合法律规范和《厦门大学研究

生学术活动规范（试行）》。 

另外，该学位论文为（                            ）课题（组）

的研究成果，获得（               ）课题（组）经费或实验室的

资助，在（               ）实验室完成。（请在以上括号内填写

课题或课题组负责人或实验室名称，未有此项声明内容的，可以不

作特别声明。）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同意厦门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

法》等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

交学位论文（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厦门大学

图书馆及其数据库被查阅、借阅。本人同意厦门大学将学位论文加

入全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

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

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     ）1.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查核定的保密学位论文，

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     ）2.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或填上相应内容。保密学位论

文应是已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未经厦门大学

保密委员会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

默认为公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内 容 摘 要 

众所周知，“过劳死”现象越来越引起大家的关注，但是我国工伤保险立法

中并没有“过劳死”的概念，立法对劳动者过劳死的保护还是处于空白状态。工

伤保险立法如何对“过劳死”进行规制？在如今倡导以人为本的中国社会，为何

能容忍如此残酷剥夺一个个鲜活的年轻生命而束手无策呢?我国目前劳动法和工

伤保险条例为何不能规制“过劳死”现象? 这个源自一衣带水的日本邻邦的词语

“过劳死”，日本人称“karoshi”，在雇佣制度发达的国家如日、美又是怎样

通过法律规制的呢?它们的经验是否可以借鉴？应如何构建我国“过劳死”工伤

保险救济的法律规制？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思考成为本文写作的缘由，本文将从以

下几个方面对“过劳死”工伤保险救济的法律规制问题进行研究。 

首先，文章对“过劳死”工伤保险救济的法律规制进行定性研究，得出“过

劳死”应纳入工伤保险救济范畴的观点。“过劳死”即因过度劳累而死亡，虽然

不一定符合我国现行工伤保险规范的“三工”要件，但劳动者确是因为工作的原

因而死亡，符合工伤认定的实质标准。本章主要内容包括“过劳死”与工伤保险

救济的契合点，现有工伤保险规范适用范围之缺失，“近因原则”在“过劳死”

认定为工伤中的适用。 

其次，文章通过对日、美“过劳死”工伤保险救济立法和实践的比较与借

鉴，建议“过劳死”的法律规制应循序渐进，并认为应对“过劳死”采取“职业

利益行为”的工伤认定标准，这与工伤认定的实质标准即“工作原因”在内涵上

是相通的。本章主要内容包括日本“劳动灾害”的认定标准、美国“工作精神伤

害”的处理、以上两种立法实践对我国“过劳死”工伤保险救济法律规制构建的

借鉴意义。 

后，本文对我国“过劳死”工伤保险救济法律规制的构建提出了建议，

初步确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过劳死”工伤保护模式。本章主要内容包括“过劳

死”工伤保险救济法律规制的认定标准、认定机构、归责原则及举证责任的分配。 

关键词：过劳死；工伤保险；法律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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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everyone knows, the public has paid high attention to "karoshi" phenomenon. 

But there is no conception of "karoshi" in the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legislation in 

our country, the legislation of the protection of laborer "karoshi" is still in a blank 

state. How does the inductrial injury insurance legislation regulate the "karoshi"? 

Why we can stand such cruel deprivation of a fresh young life and be at a loss about 

what to do in today’s Chinese society which advocate the human-oriented? Why 

China’s current labor law and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regulation can not regulate 

"death from overwork" phenomenon. A narrow strip of water that comes from the 

Japanese words "death from overwork", the Japanese call it "karoshi". How do the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America which have developed employment system regulate 

the “karoshi” phenomenonin? Can we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How does the 

inductrial injury insurance legislation regulate the "karoshi"? Thinking about all these 

problems become the reason of writing this paper. This paper will study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about legal regulation of "death from overwork". 

Firstly, the article make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death 

from overwork" about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relief and conducts that the "death 

from overwork"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relief. 

"Death from overwork" means death by overwork, though not necessari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hree elements" of China's current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code, but workers actually died from work reasons, which meets the substantive 

standard of industrial injury. It includes the common point between "karoshi" and the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relief, the lack of existing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applicable scope, the use of "principle of proximate cause" in "death from overwork". 

Secondly,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and reference of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 of "death from overwork" of Japan and America,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death from overwork" legal regulation should be step by step, and it 

concludes that "death from overwork" should take "occupation interests" industrial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injury criteria, which is the same as the essence of the substantive standard of 

industrial injury. The main contents include Japan "labor disaster"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America "mental harm" treatment, th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of above two 

kinds of legislative practice for China's construction of legal regulation of "death from 

overwork"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relief. 

Lastly, this article makes the sugges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legal 

regulation of "death from overwork"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relief, initially 

establishs the suitable protection mode for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bout "death 

from overwork"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relief. The main contents include the 

accreditation standards, the accreditation institution, the imputation principle and the 

allocation of the proof burden of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the "death from overwork"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relief. 

 

Key Words: Karoshi; Industrial Injury Insurance; Legal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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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表 Abbreviations 

[1]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世界卫生组织 

[2]FLSA：the Fair Labor Standards Act 美国公平劳动基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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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 

引  言 

2009年3月25日，深圳丝路数码技术有限公司一年仅30多岁中层干部朱波因

连续加班5个通宵在家中长睡不起，经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为“猝死”，

有自称熟悉内情者称其系连续加班熬夜导致过劳死。其实所谓“过劳死”早已不

是新闻，值得深思和玩味的是我国“过劳死”案例的 后处理结果有一点惊人的

一致，用人单位都不负法律上的责任，都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处理善后事宜。

我们都知道所谓“人道主义”的补偿与法律意义上的责任赔偿，不仅仅是二者性

质的大相径庭，更在于其数额的天壤之别。  

我国理论工作者对“过劳死”现象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中国期刊全文

数据库里，有关“过劳死”的学术论文并不多。这些研究的典型有：张树岭的《日

本“过劳死”现象及成因分析》；滕继果的《中青年“过劳死”现象的社会学研

究》；黎海波的《日本人过劳死的文化心理分析》。
①
 

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虽然争议颇多，但说明我国已开始重视“过劳死”问

题。不过这些研究中存在不少问题与不足：研究在总体上还很不深入，比较正规

的专门性研究就更为稀少，而且比较零星，谈不上系统研究；研究的实证性欠缺，

已有的研究基本限于纯理论和经验研究范畴，实证成分稀缺；对“过劳死”现状

以及相关情况的调研不足和缺乏第一手调研资料使得对现实状况的把握不够精

确、肯定和深入，从而导致研究结论尤其是构建方案的可行性与说服力不强。 

国外研究比较早，特别是日本。“过劳死”一词缘自日本， 早出现于20 世

纪七八十年代经济繁荣时期。因而，日本学者做了一定研究，比如有川入博的《过

劳死与其背景》；森刚孝的《日本劳动者的生活构造》。另外，美国、英国等西

方学者也做了大量研究。有些研究成果被立法者采纳，比如日本已将“过劳死”

纳入工伤范围。
②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过劳死”现象越来越困扰着当代劳动者，它

侵犯了劳动者的休息权，违背了劳动法倾斜保护的原则，与我国“以人为本”的

发展理念背道而驰。因而，我们必须正视劳动者“过劳死”现象，这是科学发展

                                                 
①罗财喜.“过劳死”问题研究现状述评及研究意义[J].法制与社会，2008，（10）：362-364. 
②沙良水.“过劳死”问题的法律规制[N].延边党校党报，2011-8-2,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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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劳死”工伤保险救济的法律规制 

2 

观、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是保护我国人才的客观需要，是规范用人单位的现实

需求。 

本文旨在对“过劳死”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提出可行的“过劳死”工伤保

险救济法律规制的构建。第一章对“过劳死”工伤保险救济法律规制进行定性研

究，并以此作为理论基础，在第二章中通过比较与借鉴日、美国家在“过劳死”

工伤保险救济法律规制问题上的实践，进而在第三章构建出一个系统的、适合我

国国情的“过劳死”工伤保险救济法律规制的模式，以期能够为我国构建“过劳

死”工伤保险救济法律规制体系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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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过劳死”工伤保险救济的定性研究 

3 

第一章 “过劳死”工伤保险救济的定性研究 

第一节 “过劳死”与“工伤”的契合 

一、“过劳死”的概念与构成要件 

   （一）“过劳死”的概念 

 “过劳死”（Karoshi）
①
这一概念 早出现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日本学

者首先提出，英文解释为“death from overwork”，是指“因过度的工作负担，

导致高血压等基础疾病恶化，进而引发脑血管病或者心血管病等急性循环器官障

碍，从而使患者陷入死亡状态的一种社会医学现象。”
②
可见，它原本是一个社

会、医学词汇，而非法律术语。在美国，“过劳死” 被认为是由长期慢性疲劳

诱发的猝死，是在“慢性疲劳综合症”的基础上发展、恶化的结果。“过劳死”

的国际定义是“因为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过重、心理压力过大、存在着筋疲力

尽的亚健康状态，由于积重难返突然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救治不及，

继而丧命。”
③
 

日本公共卫生研究所的Tetsunojyo Uehata博士认为四种工作模式可能导致

“过劳死”：极端长时间工作或夜班打乱常规的休息模式；一直工作而无休假或

者其他正常休息；高压力工作；极端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连续不停的高压力工作。

④
 

我国的法律文件中并没有“过劳死”这个概念，因而过劳死在我国并非法律

概念。在我国，人们是20世纪90年代才逐渐接触到“过劳死”的概念，过劳死在

法律上一直处于盲区，且没有形成一个权威的法律定义。但大多数法律学者在论

述其概念时一般采用所谓“过劳死”即超负荷劳动造成的死亡,也就是用人单位

违反劳动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直接或间接强令劳动者超出正常工作时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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